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


　　（1986年7月24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1年1月12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5件地方性法规、取消27件地方性法规中60项行政管理项目的议案》修改 根据2002年11月28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2017年12月1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等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2019年5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水文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森林管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全省境内进行森林资源的保护、培育、采伐利用、植树造林、森林更新、经营管理以及其他改变森林自然生态环境的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森林资源，包括林地以及林区内野生的植物和动物。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林业工作。
　　国营林业局经营的森林林业行政管理权，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委托国营林业局行使。
　　乡（镇）人民政府设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第五条　对省内森林资源实行以下保护性措施：
　　（一）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年采伐量，积极鼓励植树造林，实行封山育林，逐步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二）林区的单位和居民，要进行烧柴改革，推行节能节柴措施，烧枝桠、茅柴，严禁烧好材。
　　（三）煤炭、冶金、造纸、铁路、交通、农垦、水电、城建部门，应当提取或安排造林绿化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四）建立专业用材林基地。煤炭、造纸部门营造坑木林和造纸林的用地，由当地县人民政府予以优先安排，也可与林业部门合资兴办林场，实行木材及收益分成。
　　（五）建立育林基金制度。育林基金的提取和使用及其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条　加强林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积极培养林业技术人才，努力改善科研条件，不断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
　　市（州、地）可设立林业科学研究所，县（市）可设立实验林场，大力开展林业科学技术实验、示范，推广先进技术。　
　　第七条　护林、育林、造林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全民植树造林，绿化美化环境和保护森林资源的活动。　


                     第二章　林权管理 
　　第八条　省内的森林、林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在全民所有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和林业经营单位的林木，以及其他依照政府有关规定和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全民所有的林木，所有权属于国家。
　　（二）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厂矿、农场、牧场等单位，在其管理使用的土地上自行营造的林木，以及其他依照政府的有关规定和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这些单位所有的林木，所有权属于该单位。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有的林木和在其所有的土地上自行营造的林木，以及其他依照政府有关规定和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林木，所有权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
　　（四）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种植的林木，依照法律由合同约定归个人所有的林木，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属于个人，长期不变，允许继承、转让。
　　（五）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共同营造的林木，为共有林木。
　　（六）在全民所有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林权归现在管理使用该土地的单位所有；没有明确管理使用单位的，林权归当地政府指定的部门所有；在集体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林权归集体单位所有；另有协议或合同的，按协议或合同的规定确定林权归属。　
　　第九条　林地要确定所有权和使用权。林地的所有权分别属于国家和集体。林地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可按国家规定或协议，享有林地使用权，不具有林地所有权。　
　　第十条　森林、林木的所有权以及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法确定后，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全省统一制发林权证件作为林权凭证。国营林业局的《林权证》，由省人民政府颁发；森林经营局的《林权证》，由市（州）人民政府颁发；地方国营林场的《林权证》，由县（市）人民政府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林权执照》，由当地县（市）人民政府颁发。　
　　第十一条　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时，由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其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由当地县级或乡级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三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本地区的林业发展长远规划。国营林业经营单位和自然保护区，应根据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行。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经营森林的国营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第十三条　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全省森林资源清查，每五年至十年清查一次，每年要有重点的抽查一次。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含国营林业局）要建立完备的森林资源档案，每年逐级上报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第十四条　国营林场要推行各种经济承包责任制。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国营林场靠近村屯附近、零星分散、不便经营的林木，可承包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对大面积的集体林，可由专业队、组承包经营；可折股联营办新的林业合作经济；也可由家庭承包经营。零星分散的，可由农民承包经营，也可作价划归农民作为自留山。　
　　第十五条　国营的林业局、森林经营局、林场、苗圃和由省批准划定的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经营单位的林业用地面积及界线，除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变更或侵犯。　
　　第十六条　进行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执行。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砍伐林木的补偿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七条　对危及通讯、输电正常进行的树枝以及原通讯、输电线路内的再生树木，邮电、电力部门可会同当地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按有关线路维护规定无偿剪除。其中城市的树木，须会同城建、园林管理部门无偿剪除。　
　　第十八条　现有的二十五度以上的坡耕地，应限期退耕还林。退耕还林的地块，由县（市）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核减农业税。　
　　第十九条　在林区种植人参，应利用国有宜林荒山荒地、林中空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和采伐迹地，并须经县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或国营林业局批准。利用集体林地种植人参，由县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利用其它有林地种参，须经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
　　占用上述用地种植人参，必须签订合同，实行林参间作或参后一年内还林。否则不批给下年种参用地。林参间作的林权仍归原林权所有者，其造林费用由种参单位承担。　
　　第二十条　放养柞蚕应首先利用旧蚕场。凡有未利用的旧蚕场的地方，不准开辟新柞蚕场。开辟新柞蚕场必须经县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国营林业局批准。新柞蚕场只准选用坡度在三十度以下和林龄不超过十年的柞树林地（柞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柞蚕场必须用于养蚕，不准改作它用。连续三年不养蚕的柞蚕场，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收回，实行封山育林。　
　　第二十一条　禁止随意砍伐树木进行木耳生产。　
　　第二十二条　国营林业局、国营林场在完成培育森林、木材生产和综合利用等林业生产任务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森林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护林防火组织，负责护林防火工作。
　　林区村民委员会、国营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建立基层护林防火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员，划定森林保护责任区，订立护林防火公约，落实责任制，切实保护好森林资源。
　　专职护林员由县人民政府委任。兼职护林员由乡人民政府委托，报县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备案。专职或兼职护林员执行任务时，均须持有省统一制发的《护林员证》，佩戴护林员徽章。
　　护林员的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制订森林防火措施，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在省、县、乡行政区域交界的林区，应由有关人民政府建立联防组织，共同负责联防地区的森林防火、灭火工作。　
　　第二十五条　每年3月15日至6月15日为春季防火期，9月15日至11月30日为秋季防火期，县(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自然条件，适当提前或者延长森林防火期。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

第二十六条　发现森林火灾，每个单位和公民都应立即扑救，并向当地政府或护林防火组织报告。各级人民政府和护林防火组织接到火警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扑救。所有军民和有关部门必须服从统一指挥。铁路、交通、航空、邮电等部门应为扑救森林火灾优先提供运输和通讯工具，商业、粮食、物资、卫生等部门应做好物资供应和医疗工作。　
　　第二十七条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森林发生病虫鼠害时，其林权所有者除向当地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报告外，必须立即进行除治。发生大面积暴发性的森林病虫鼠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组织各方面力量，及时除治，防止蔓延。　
　　第二十八条　凡调运森林植物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以及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应当检疫的森林植物和林产品，均须凭森林植物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办理调运或邮寄手续。
　　铁路、交通、邮政、民航等部门承运或收寄上述森林植物和林产品时，必须缴验《植物检疫证书》（正本）。出入我省的，凭省森林植物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办理。省内调运的，凭所在地森林植物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办理。
　　对发生属于国家和省规定的森林植物检疫病虫的地区要划为疫区，严格封锁，积极扑灭，防止传出。在普遍发生疫情时，对尚未发生疫情的局部地区，应划为保护区，防止检疫病虫传入。疫区的划定和撤销，由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提出报告，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林业部备案。　
　　第二十九条　严禁毁林开垦、采石、采砂、取土以及破坏柳条和其他毁林行为。
　　严禁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进入林区的人员，不得擅自移动或损坏林业标志。　
　　第三十条　对典型的森林生态地区、珍贵稀有野生动物和植物集中生长繁殖的地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自然保护区内活动，都必须遵守保护区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保护、发展五味子、猕猴桃、山葡萄、木通等依附于森林的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植物。在其生长集中的地方，应建立生产基地，也可承包给当地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个人经营。采集挖掘野生植物和果实，不得损坏树林。　


                     第五章　植树造林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领导，确定提高森林复盖率的奋斗目标，制定规划，明令公布，保证实施。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每年全国植树节和我省植树周期间，要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宣传教育，认真落实植树造林任务，适时组织和领导植树造林。
　　城乡居民和单位都要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下，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完成植树造林任务。　
　　第三十四条　平原地区的耕地，要按照造林规划的要求营造农田防护林，江河两岸、水库周围、铁路和公路两侧，要分别营造水源涵养林、护堤林、护岸林、护路林。　
　　第三十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和经营能力，把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坡、荒沟、沙丘、沙滩、洼地等尚未利用的宜林地，全部或部分划作自留山，由农民进行植树造林。自留山划定后，其使用者必须在当地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植树造林任务。逾期未植树造林的，要征收土地荒芜费并收回自留山。自留山禁止种地、出租、买卖或从事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用地活动。　
　　第三十六条　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以及城乡村屯隙地，都要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期限进行植树造林。国家所有的宜林地，国家近期不能造林的，可承包给集体单位或个人进行造林；集体所有的宜林地，集体或当地农民近期不能全部造林的，可与其他单位合作造林或承包给个人造林。　
　　第三十七条　城乡新建或改建工程的规划设计，必须有绿化设计内容。生产建设单位在组织生产的同时或生产作业结束后，要恢复植被并搞好造林绿化，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第三十八条　植树造林必须遵守造林技术规程，实行科学造林，保栽保活。
　　县级人民政府每年要对植树造林组织一次验收，核实造林面积和成活率。造林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风沙干旱地区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方可计入年度造林完成面积，未达到这个标准的，不得计入造林完成面积。　
　　第三十九条　对新造幼林地以及铁路、公路两旁、江河两岸坡地，水库集水区、水土流失危害严重的地区等需要进行封山育林的地方，要实行封山育林。封山育林区由县（市）人民政府明令公布，设立标志，注明四至、面积、封山时间和封育类型。
　　封山育林的类型，要因地制宜，既要积极恢复植被，又要考虑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需要，分别采取全封、半封和轮封等措施。国有山林委托集体或个人封育管护的，其收益按委托合同分配。　


                 第六章　森林采伐与木材运输 
　　　第四十条　严禁滥伐、盗伐森林和林木。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许可证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除外。
　　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分别情况提交下列文件：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国营林场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和上年度更新验收证明；其他单位提交有关采伐的目的、地点、林种、林况、面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文件，部队还应提交师级以上领导机关同意采伐的文件；个人应提交包括采伐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　
　　第四十一条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省属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采伐许可证，由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市（州）属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的采伐许可证，由市（州）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县（市）属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由县（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由县（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核发；其他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采伐许可证，由所在县（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核发采伐许可证。
　　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发放采伐许可证时，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　
　　第四十二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采伐当年或翌年春季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第四十三条　采伐林木实行检木号印制度。凡采伐的木材，一律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加盖由省统一制发的检木号印。
　　检木号印的使用管理办法，由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十四条　从林区运出木材，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核发的木材运输证，否则不准运输。外省过境运输木材，按起运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执行。

木材（树木、苗木）凭证运输范围：

（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所列的原木、锯材、竹材和木片；

（二）采挖的树木，包括活立木、再生树蔸、树桩；

（三）苗圃自育胸径5厘米以上的苗木；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木材。办理木材运输证时，可以作为木材合法来源的证明材料包括：

（一）木材生产者生产的木材凭林木采伐许可证；

（二）经营加工的木材凭购材时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或者发票；

（三）林业用地采挖的树木凭林木采伐许可证；

（四）采伐（采挖）的农村居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非重点保护的零星树木凭当地乡（镇）林业工作站出具的证明；

（五）苗圃自育胸径5厘米以上的苗木凭购苗木发票或者苗木生产档案复印件；

（六）再次运输的进口木材凭有关进口许可证明；

（七）依法没收后拍卖、变卖的木材凭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
　　第四十五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负责检查木材运输。对未持有木材运输证件运输木材的，木材检查站有权制止。
　　非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何部门不准擅自设立木材检查站。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单位或个人，分别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
　　（一）模范地执行林业法律、法规和政策，同违反林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有显著功绩的。
　　（二）扑救森林火灾、制止滥砍盗伐、防止事故有显著功绩，使国家和人民财产免遭重大损失的。
　　（三）积极培育良种壮苗，承包荒山造林，成绩显著的。
　　（四）坚持合理采伐，及时更新，成绩显著的。
　　（五）积极进行综合利用，节约、代用木材，发展多种经营，成绩显著的。 
　　（六）发展林业教育、开展林业科学研究、普及林业科学知识、推广林业生产技术，成绩显著的。
　　（七）无森林火灾、无滥砍盗伐、完成造林育林任务的。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行为的行政处罚规定如下：
　　（一）对违反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擅自砍伐林木的，以立木材积计算不足二立方米或者幼树不足五十株的，责令补种砍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砍伐林木价值二倍至三倍的罚款;以立木材积计算二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五十株以上的，责令补种砍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砍伐林木价值三倍至五倍的罚款。
　　（二）对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森林防火期内，在林区野外吸烟、用火的，处十元至二十元的罚款；对违反规定在林区野外吸烟、用火引起山火，达到荒火或者森林火警程度的，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并处二十元至五十元的罚款；烧毁面积达到森林火灾程度的，责令其限期补种树木，赔偿经济损失，并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三）对违反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主要责任者，依法给予处分。
　　（四）对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按植物检疫的有关法律和规定处罚。
　　（五）对违反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随意砍树、毁林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六）对违反第二十九第二款规定的，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林业标志的，责令赔偿经济损失，并处五元以内的罚款。
　　（七）对违反第三十条规定的，按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和规定处罚。
　　（八）对违反第三十一条规定，乱采乱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没收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十倍以下的罚款；有采集证的，并可以吊销采集证。
　　（九）对违反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完成造林任务的，按用地面积每公顷七十五元至一百二十元核收荒芜费，并收回自留山。
　　（十）对违反第三十六条规定，长期荒芜闲置宜林地的主要责任者，依法给予处分。
　　（十一）对违反第四十二条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每公顷核收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林木补植费。
　　（十二）对涂改、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木材运输证件的，没收违法买卖的证件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买卖证件的价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伪造检木号印、林权证件的，比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追缴盗伐的林木或其变卖所得及核收的赔偿损失费，应返还原林木所有者；核收的补种树木费，由林业部门用于恢复森林资源；罚没收入上缴财政。　
　　第四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决定。　
　　第五十条　对阻碍护林员、木材检查员、森林植物检疫人员、林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以及殴打、冒充上述人员，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护林员、木材检查员、森林植物检疫人员、林政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的，应从重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1986年10月1日起施行。过去省内有关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按本条例规定执行。
